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扩招基建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编审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扩招基建项目
二、项目概况 
1.基本概况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扩招基建项目位于濠江区东湖教育园区，属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范围内地块。总用地面积约290926.2平方米（合436.3893 亩），占地面积约19002平方米（合28.503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6764.78 平方米，新建4栋单体建筑，分为1栋12层7号学生宿舍楼建筑、1栋13层8号学生宿舍楼建筑、1栋4层食堂建筑、1栋7层实训楼建筑。具体如下：
（1）7号宿舍楼，建筑总层数为12层，总建筑面积为17373.98平 方米，建筑总高44.9m，建设学生宿舍222间（含2间无障碍宿舍），每间套内建筑面积约45.24平方米，单独配备卫生间、空调，每间宿舍可容纳6名学生住宿，总共可容纳1328名学生住宿。
（2）8号宿舍楼，建筑总层数为13层，总建筑面积为26994.8平 方米（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3375.17 平方米，含人防工程面积为3000平方米），建筑总高48.5m，建设学生宿舍290间（含2间无障碍宿舍），每间套内建筑面积约45.24平方米，单独配备卫生间、空调。每间宿舍可容纳6名学生住宿，总共可容纳1736名学生住宿。
（3）第三食堂，建筑总层数为4层，总建筑面积为5153.6平方米，建筑总高17.5m，可供就餐人数为1400人。
（4）第三实训楼，建筑总层数为7层，总建筑面积为27242.4平方米（一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4057.89平方米，含人防工程面积为3063.7平方米），建筑总高31.3m，实训楼配备有扶梯、实训区等实训楼相关配套。
项目配套景观绿化、道路等室外配套设施，于 2020 年 4 月3日开工，2021 年 12月28日竣工验收。
2.投资情况
本项目经发改部门批复的投资概算为36585.07万元，2022年8月17日濠江区财政局出具《关于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扩招基建项目结算审核的复函》和《濠江区财政投资项目工程结算定案书》，项目结算财政审核金额为34799.043132万元。
三、用户需求
1.服务内容
依据《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81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6〕503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5﹞17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实施办法》（粤财规〔2022﹞2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的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对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扩招基建项目整个工程项目从筹建到竣工交付使用全过程的实际造价、资金使用情况、资产形成进行全面核算、审核与编制。包括但不限于工程竣工图和造价对比分析、编制和审核工作、配合审计、资产移交、资料归档等全过程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1）完成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说明书编制，出具正式决算报告；（2）对决算报告进行全面审核，出具审核报告；（3）配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决算审计，按意见调整决算；（4）编制资产移交报告，协助办理资产移交与入账；（5）完成决算资料整理、归档；（6）提供决算相关咨询与配合服务，直至决算批复、资产移交完成。
2.服务地点：汕头市濠江区东湖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3.服务质量要求
（1）竣工财务决算编审服务的质量要求包括编审报告的准确性，数据计算无误，内容真实可靠；完整性，涵盖项目所有财务信息，无遗漏。报告需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能够真实反映项目的财务状况。
（2）在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供应商需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加密、备份等措施，确保项目财务数据不被泄露、篡改和丢失。对涉及的敏感信息严格保密，防止信息外传。
（3）服务过程中需运用的技术规格，采用符合国家财务核算要求的财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如用友、金蝶等知名财务软件。数据分析方法应科学合理，运用财务比率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对项目财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4）交付报告的形式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报告需装订成册，一式多份；电子版报告以常见的电子文件格式（如PDF、Excel等）提供，便于采购人存档和查阅。
4.具体编制要求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要做到数字准确、内容完整，计算完成整个建设项目所需的费用包括建安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和其他投资等费用，出具反映基本建设工程的建设时间、投资情况、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建设成果和财务状况等的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编报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情况及相关资料，协助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竣工财务决（结）算审核情况及相关资料。
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概况；
（2）会计账务处理、财产物资清理及债券债务的清偿情况；
（3）项目建设资金计划及到位情况，财政资金支出预算、投资计划及到位情况；
（4）项目建设资金使用、项目结余资金分配情况；
（5）项目概（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竣工实际完成投资与概算差异及原因分析；
（6）尾工工程情况；
（7）历次检查、稽察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
（8）审核监理工作尽职情况和监理日记等资料完整情况；
（9）审查全过程造价咨询单位工作尽职情况；
（10）审核项目管理处内控情况；
（11）审核项目管理处工程招投标、合同、工程管理情况；
（1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计算情况；
（13）项目管理经验、主要问题和建议；
（14）预备费动用情况；
（15）项目建设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政府采购情况、合同履行情况；
（16）征地拆迁补偿情况、移民安置情况；
（17）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审核报告内容应当详实，主要包括：审核说明、审核依据、审核结果、审核过程发现的问题（存在问题）、意见、建议。
相关资料主要包括：
（1）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及概算、概算调整批复文件的复印件；
（2）项目历年投资计划及财政资金预算下达文件的复印件；
（3）检查意见或文件的复印件，根据检查意见进行整改的情况；
（4）建设项目所有入账财务凭证、总账、明细账、工程项目盘点移交清单及财产盘点移交清单等相关资料；
（5）其他与项目决算相关资料。
5.服务成果要求
供应商编审的竣工财务决算应当符合“先审核、后批复”的管理要求，审核报告应详实说明审核依据、审核结果、发现的问题及整改建议，确保决算成果具备报请财政等部门批复的条件。
四、供应商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2.供应商须同时满足以下特定资格条件：
（1）具备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
（2）具有相应的造价咨询能力；
（3）已入驻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
3.项目人员要求
团队成员不少于4人：具有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不少于2人，具有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不少于1人，并具备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相关工作经验。
4.服务团队稳定性要求
供应商应确保项目团队主要人员在服务期间保持稳定，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服务期内确需更换核心人员的，应提前告知采购人并说明理由及替代方案，替代人员资质不得低于原定人员要求。
五、预算金额
￥   元（大写： ），含各种税费。
[bookmark: _GoBack]六、履约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0个日历日完成项目全部服务内容。
七、付款方式
     供应商完成采购人所有服务需求并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采购人一次性支付100%合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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